
（上接

D55

版）

银亿置业取得了象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０１－４４４０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００３

）浙规（地）证

０２４０１１１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４

）浙规（建）证

０２４００５８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３３０２２５２００４０７０５０１０１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预许字（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１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银都佳

园

Ａ

区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竣工交付。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都佳园

Ａ

区开发产品余额

４

，

８８８

，

４９７．６４

元，累计实现

销售收入

１６８

，

１０４

，

５９６．００

元。银亿置业已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于

２００６

年预提应付合作方利润

１

，

７７１

，

９１２．５７

元，预提利润计入预计当期“管

理费用”。

４

、银都佳园

Ｂ

区合作项目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子公司银亿置业与象山巨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象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银都佳园

Ｂ

区合作开发协议，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由合作各方分别按该项目总投资

５０％

、

４０％

、

１０％

的比例出资，并按出资比例享有份额，各合作方组建银亿置

业象山项目部。

银亿置业取得了象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０１－２８４６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００４

）浙规（地）证

０２４００９４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４

）浙规（建）证

０２４００８７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３３０２２５２００４０９２４０２０１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预许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２５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银都佳

园

Ｂ

区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竣工交付。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都佳园

Ｂ

区开发产品已全部销售并交付，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

１４２

，

８４５

，

４１６．００

元。银亿置业已根据合作开发协议预提应付合作方利润

１０

，

０７９

，

８０７．２０

元（其中：

２００５

年预提应付利润

６

，

８５５

，

９９１．１０

元，

２００６

年预提应付利润

３

，

２２３

，

８１６．１０

元），预提利润计入预计当期“管理费用”。

５

、金汇大厦合作项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银亿房产与宁波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资开发项目协议》，宁波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

４

，

０００

万元资金投入， 银亿房产以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下建筑物共作价

４

，

０００

万元资金投入合作开发宁波市政综合大楼项

目（项目名称“金汇大厦”），合作双方按税后净利润各分配

５０％

。

银亿房产取得了甬国用（

２００５

）字第

９５１２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００３

）浙规（地）证

０２０００３９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４

）浙规（建）证

０２０００９６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３３０２０３２００４１２１７０１０１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金汇大厦”项目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开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竣工

交付。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销售收入

１９

，

５７１．０７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２

，

４３０．４１４

元。

银亿房产已累计支付宁波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利润

１

，

６８２．０５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６

年预提应付利润

８

，

１３２

，

９１６．８１

元，

２００７

年预提应付利润

８

，

６８７

，

５８３．１９

元），预提利润计入预计当期“管理费用”。

６

、彩江大厦合作项目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银亿房产与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签订的《合作建造宁江综合办公楼协议》，由宁波

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出让土地，银亿房产提供项目建造所需全部资金合作开发“宁江综合办公楼”（项目名称“彩江

大厦”）；项目销售完毕后的净利润优先分配给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第四层整层面积

９００

平方米、地下停车场

３

个固

定车位及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剩余税后利润分配给银亿房产。

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取得了甬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４４７６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００２

）浙规（地）证

０２００１７０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３

）浙

规（建）证

０２０００７６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３３０２０３２００３０８０４０１０１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彩江大厦项目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竣工交付，项目土地使用面积

３

，

６９０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９

，

６９０

平方米（含地下室

２

，

６３０

平方米），总测绘面积

１６

，

７６５．０５

平方米，扣除四层

８９４．９３

平方米和

３

只车位作为宁江村拆迁赔偿使用（根据银亿房产与宁江村拆迁赔偿协议），物业用房

４２

平方米和

６

只车位，实际可供销

售面积为

１５

，

８０４．７６

平方米，其中：办公楼

１５

，

０８２．８７

平方米、店铺

７２１．８９

平方米、车位

４２

只。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销售收入

１５

，

２２９．０５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５

，

５２５．６０

万元，根据合作协议及项目内部清算报告，对银亿房

产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分得的项目净利润

４１

，

７７８

，

８９５．７５

元确认投资收益。

２００８

年因决算调整投资收益

２８４

，

２３４．００

元。

７

、开丰大厦合作项目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银亿房产与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签订的《合作建造宁东综合办公楼协议》，由宁波

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出让土地，银亿房产提供项目建造所需全部资金合作开发“宁东综合大楼”（项目名称“开丰大

厦”）；项目销售完毕后的净利润优先分配给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万元及

６

个固定车位，剩余税后利润

分配给银亿房产。

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取得了甬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４４７６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００２

）浙规（地）证

０２００１７０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３

）浙

规（建）证

０２０００８０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３３０２０３２００３０８１５０１０１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开丰大厦项目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竣工交付。项目土地使用面积

４

，

５９７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７

，

３４０

平方米（含地下室

２１９０

平方米），总测绘面积

１５３９８．６３

平方米，扣除

８

层

４９．１１

平方米和车位

６

只作为物业使用，车位

６

只归宁东村使用，实际可供销售面积为

１５

，

３４９．５２

平方米，其中：办公楼

１３

，

５３４．７６

平方米

（其中：四层大楼配套用房

３７０．６６

平方米分配给宁东村）、商铺

１

，

８１４．７６

平方米、车位

４１

只。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销售收入

１３

，

４４４．２０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５

，

５１４．５０

万元，根据合作协议及项目内部清算报告，对银亿房

产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分得的项目净利润

５０

，

８４９

，

８４７．２０

元确认投资收益。

２００８

年因决算调整投资收益

－３１２

，

７６９．６８

元。

８

、时代华庭合作项目

根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

日银亿房产与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及补充合同，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已交付的前期费及

８

，

６４３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费用作价

２

，

０００

万元（需归还中国银行

１

，

０００

万元领取土地证）投入，银亿房产以人民

币

１

，

１５０

万元投入合作开发“宁波市江东开关厂四号地块高层住宅项目”（项目名称“时代华庭”），项目净利润按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４４％

，银亿房产

５６％

的比例进行分配。根据合作双方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合作项目

１４．９４％

股份以

７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银亿房产，转让后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合作项目

２９．１％

股份，银亿房产占

７０．９％

股份。

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

２０００

）浙规（地）证

０２００１７０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甬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１４２６

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

２００３

）浙规（建）证

０２００１０１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甬房预许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４０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代华庭项目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开工

建设，

２００５

年

０５

月竣工交付，楼盘可售成套住宅

４２０

套（建筑面积

２８

，

３２６．２４

平方米）、汽车位

２４２．２１

平方米、商业用房

２

，

４７７．５４

平方。

根据宁波天元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出具的天元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６０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时代华庭项目已

实现销售收入

３１

，

８５１．８８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４

，

２０１．２０

万元。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合作双方《时代华庭项目清算处理意见》，清算日项目

净利润

４

，

２０１．２０

万元，银亿房产可分得净利润

２

，

９７８．６５

万元和部分汽车库，扣除上述

７００

万元股份购买款及其他应承担支出

１７９．７９

万元，

银亿房产

２００８

年确认项目清算投资收益

２０

，

９８８

，

６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分得汽车库计

２５２

万元，确认为投资收益。

９

、象山县天一广场合作项目

象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以拍卖取得象山县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天安路土地及房屋所有权， 总土地面积

１８

，

０２７

平方米，净土地面积

１４

，

１８２

平方米，拍卖成交价为

１６

，

４５６．５０

万元（其中，土地及房屋拍卖成交款

１５

，

９００

万元，拍卖佣金

５５６．５０

万元），

该项目暂定名为象山县“天一广场”。目前，土地出让金根据出让协议尚有

３

，

０００

万元还未支付，所以还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预计可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取得。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子公司矮柳置业与象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巨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自然人李阿会签定的象山县

“天一广场”项目《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象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项目开发主体，合作各方分别按

４０％

、

３５％

、

２１％

和

４％

的比例出资并享

有份额。矮柳置业已支付项目出资款

６

，

６４２．２０

万元，账挂“长期应收款”。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计划开发房屋总建筑面积

８０

，

１３３

平方米，其中：地下

２０

，

１１８

平方米，地上

６０

，

０１５

平方米；计划开发房

屋用途：

１－５

层商业，

６－２７

层办公及酒店或公寓；计划销售收入为

８７

，

４００

万元，计划开发投资

６６

，

４００

万元，计划利润总额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计划开发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计划预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计划交付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尚在执行的合作开发项目对未来业绩的影响

１

、东航合作项目

东航合作项目总建筑面积

８４

，

５７５．６９

平方米，不含车位的可销售面积

６２

，

３１５．９７

平方米（车位按个销售），东方航空自用房

１４

，

６３９．０６

平

方米（不含

１２７

只车位面积），可供银亿房产销售面积

５０

，

５５９．０３

平方米（含

２０４

个车位面积

２

，

８８２．１２

平方米）。预测总销金额

６９

，

５０２．７９

万

元，银亿房产自

２００７

年末始陆续与意向购房者签订了意向购房协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已实现预售

２３

，

７４４．８９

平方米（含

１２

个车位面

积

１７０．７３

平方米），完成预售比例

４６．９６％

（按可售面积）、

４６．８７％

（按总销金额）。

现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已分别受理中兴路地块房屋及土地由东方航空转让给银亿房产的过户资料， 再过

７

个工

作日和

２０

个工作日后能办理完房屋和土地的过户手续，预计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底前完成。因项目系存量房，待东方航空将产权转让给银亿

房产的手续办理完成后可立即实现销售。

根据银亿房产销售部门预计，剩余住宅预计

２０１１

年销售至

８４％

，

２０１２

年销完；办公用房预计至

２０１１

年末销售至

７１％

，

２０１２

年销完；商

业用房

２０１０

年已销售完毕；车库预计至

２０１１

年末销售至

５２％

，至

２０１２

年末销售至

８７％

，预计至

２０１３

年销完；地下车位预计

２０１１

年销完。

预计住宅、办公用房、商业用房、车库均按已实现预售的

９５％

左右确认交付实现销售收入，车位按当年预售的

１００％

左右确认交付实现销售

收入。预测单价每平方米：住宅约

１．７８

万元、办公

１．３１

万元，与已签订的购房意向协议比较没有较大偏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银亿房产已投入东方航空项目合作开发资金

３３１

，

４７８

，

７９３．８９

元。预计项目总成本

３６

，

４２５．１０

万元，单位面积成

本

７２０４

元。

据此预测，东航合作项目

２０１１

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５３

，

４４２．４２

万元，结转成本

２７

，

８９１．１４

万元，交纳税金

４

，

１９２．９３

万元，结转销售费用

７３４．００

万元，结转营业外支出

３１５．４３

万元，预计净利润

１５

，

１６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１５

，

２３６．３９

万元，结转成本

７

，

９５４．０９

万元，

交纳税金

１

，

２０３．３９

万元， 结转销售费用

４９０．００

万元， 结转营业外支出

１５．２４

万元， 预计净利润

４

，

１８０．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９８１．４１

万元，结转成本

５７９．８７

万元，交纳税金

７８．２２

万元，结转销售费用

１４０．００

万元，结转营业外支出

０．９８

万元，预计净利润

１３６．７６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东航航空合作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合计

收入

５３

，

４４２．４２ １５

，

２３６．３９ ９８１．４１ ６９

，

６６０．２２

成本

２７

，

８９１．１４ ７

，

９５４．０９ ５７９．８７ ３６

，

４２５．１０

税金

４

，

１９２．９３ １

，

２０３．３９ ７８．２２ ５

，

４７４．５４

土地增值税

９４４．０１ ２７３．９７ １８．３６ １

，

２３６．３４

销售费用

７３４．００ ４９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

，

３６４．００

营业外支出

３１５．４３ １５．２４ ０．９８ ３３１．６５

利润总额

２０

，

３０８．９２ ５

，

５７３．６７ １８２．３４ ２６

，

０６４．９４

所得税

５

，

１４２．７７ １

，

３９３．４２ ４５．５９ ６

，

５８１．７８

净利润

１５

，

１６６．１５ ４

，

１８０．２５ １３６．７６ １９

，

４８３．１６

应付合作方利润

应收合作方利润

２

、梅苑中央花城合作项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货（开发产品）余额

１

，

９１８．５７

万元，包括：多层住宅、小高层住宅、商铺和车位。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度可实现销售

收入

２

，

３０７．０１

万元，结转成本

１

，

９１８．５７

万元，交纳税金

１５４．５７

万元，结转销售费用

４６．１４

万元，预计净利润

１４０．８０

万元（其中按比例应付合

作方分利

４９．２８

万元）。

３

、银都佳园

Ａ

区合作项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都佳园

Ａ

区开发产品余额

４８８．８５

万元。包括：商铺和车位。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度可实现销售收入

６９４．０８

万元，

结转成本

４８８．８５

万元，交纳税金

４６．５０

万元，结转销售费用

１３．８８

万元，预计净利润

１０８．６３

万元（其中按比例应付合作方分利

３２．５９

万元）。

４

、金汇大厦合作项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货（开发产品）余额为

１７９．８４

万元，系

２９

个机械车位。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度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９１．４

万元，结转成

本

１７９．８４

万元，交纳税金

１０．９１

万元，预计净利润

０．６５

万元（其中按比例应付合作方分利

０．３２５

万元）。金汇大厦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

江东地税办理了地税税务注销（东地税清［

２０１０

］

１１４２

号），剩余未售车位转交至银亿房产资产管理部统一管理。

５

、对未来业绩无影响的合作项目

银亿房产与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合作开发的“彩江大厦”项目、与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东股份经济合

作社合作开发的“开丰大厦”项目、与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时代华庭”项目已清算完毕，对未来业绩没有影响。

十二、其他说明事项

（一）东航大厦、东方名庭的诉讼进展及解决措施

１

、“东航大厦、东方名庭”的评估情况

“东航大厦、东方名庭”由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动工，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竣工完成，根据浙江勤信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航项目账面价值

２３５

，

０９８

，

７５９．４０

元，评估值为

３５６

，

２８８

，

０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２１

，

１８９

，

２４０．６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

航项目在评估中已预计的补交土地款及契税如下表（单位：万元）：

内容 金额 备注

土地款

６

，

０００．００

按补交土让金的

１．２

亿

＊５０％

计算

契税

１

，

９８８．４９４６

按销售收入的

３％

计算

合计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担任本次评估的评估机构勤信评估已在本次评估报告中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和确认。

２

、“东航大厦、东方名庭”的诉讼进展

根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银亿房产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航空”）签订的《东航（宁波）市内基地项目合作建设协

议》，东方航空投入土地使用权，银亿房产投入建设资金，双方合作建设东航（宁波）市内基地项目，银亿房产负责项目的开发管理。协议约定

东方航空获得建筑面积为

１．５

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和该栋楼地上、地下全部车位，银亿房产享有项目其余房产所有权，项目竣工后由银亿房

产以东方航空的名义实施销售。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通过验收，但因该合作项目土地用途变更未补交土地出让金之故无法过户到银亿

房产名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银亿房产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东方航空将项目内总面积

６９

，

９３１．９４

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过户

给银亿房产，支付项目合作应付工程欠款

６３７

万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

３９４

，

４３０．４１

元，并补偿经济损失

４

，

２００

万元。同日，宁波仲裁委员会发

出［

２００９

］甬仲受字第

７６

号《受理通知书（一）》。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宁波仲裁委员会发出［

２００９

］甬仲受字第

７６

号《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和《开

庭通知书》，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时

１５

分在宁波仲裁委员会第二仲裁厅开庭。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东方航空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

出仲裁反请求，请求裁定由银亿房产承担支付商业用途的新增土地出让金

１．２

亿，并支付违约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宁波仲裁委

员会发出［

２００９

］甬仲受字第

７６

号《反请求受理通知书（二）》。就该仲裁事宜，宁波仲裁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两次

开庭。

宁波市政府就中兴路地块事项进行了多次协调，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０

］

５９

号专题会议纪要，明确应补缴

的

１．２

亿元土地出让金由东方航空和银亿房产按照

６

：

４

的比例分担。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东方航空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甬土偿合（

１９９９

）

第

０４９

号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补充合同，对原出让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土地出让金增加

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东方航空

和银亿房产已补缴土地出让金

１．２

亿元（其中东方航空承担

７２００

万元，银亿房产承担

４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召集有关单位就中兴路地块进行专题协调，并就会议议定事项作出［

２０１１

］

１４

号专题会议纪

要，明确根据东方航空与银亿房产的约定，撤销已经提出的仲裁申请与反申请，签署谅解备忘录；东方航空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东航地块土

地出让补充合同，依法完善该土地出让相关手续；银亿房产从东方航空取得房屋产权按二手房转让政策办理；对该项目中银亿房产向社会

销售的房产，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前的，凭所销售房产的银行进账单等资金支付凭证及销售协议，按宁波市原房产销售政策办理房

产权证相关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东方航空与银亿房产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明确通过补办手续的方式各自取得合法的土地和房产权属证书，双方根

据市政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关于东航中兴路地块协调会议精神及谅解备忘录约定办理完毕相应房屋和土地权属证书及其他权益移交手续

后，双方因合作项目所发生的全部争议均告消除，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及索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宁波仲裁委员会作出甬仲决字［

２００９

］第

７６

号决定书，准予申请人（银亿房产）撤回对被申请人（东方航空）的仲裁申请，准予被申请人撤回对申请人的仲裁反请求申请。

３

、“东航大厦、东方名庭”的权证办理情况

根据宁波市政府［

２０１１

］

１４

号专题会议纪要和《谅解备忘录》，银亿房产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分别向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和宁波市房产

交易与权籍管理中心提交申请。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已受理中兴路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东方航空转让给银亿房产的过户资料，待

２０

个工

作日后能办理完房屋的过户手续，预计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底前完成。宁波市房产交易与权籍管理中心已受理中兴路地块房产由东方航空转

让给银亿房产的过户资料，待

７

个工作日后缴纳税费后即可领取房屋所有权证。

４

、银亿集团关于“东航大厦、东方名庭” 的承诺及实际履约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银亿集团所作承诺内容

若本次重组的实施日时宁波仲裁委员会尚未对银亿房产与东方航空的仲裁作出裁决， 在宁波仲裁委员会最终作出完全不利于银亿房

产的裁决的情况下，银亿房产可能会被要求另外承担支付商业用途的新增土地出让金

６０００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则：

银亿集团将在本次重组实施日后三日内将

３５

，

６２８．８０

万元现金转入到银亿房产名下作为银亿房产后续仲裁裁决和房产证办理过户的

保证，银亿房产在取得上述房产证之前可自由使用上述资金。银亿房产应在后续取得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房产证后十五日之内委托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东航项目成本、税费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三日内按如下标准退回银亿集团现金：

Ａ．

若仲裁裁决书中约定的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和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合计金额不超过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则：

退回金额

＝ ３５

，

６２８．８０

万元

Ｂ．

若仲裁裁决书中约定的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和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合计金额超过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

元，则：

退回金额

＝ ３５

，

６２８．８０

万元– 【专项审计报告中已确认的并且仲裁裁决书中约定的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及应由

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合计金额 –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

Ｃ．

若本次重组实施日前宁波仲裁委员会已对银亿房产与东方航空的仲裁作出裁决，若仲裁裁决银亿房产补缴的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和

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超过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本公司将在银亿房产取得上述房产证后十五日之内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

计机构对东航项目成本、税费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三日内按如下标准向银亿房产补足现金，确保银亿房

产不造成经济损失：

补偿金额

＝

专项审计报告中已确认的并且仲裁裁决书中约定的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合计金额 –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

综上，银亿集团作出的承诺已充分考虑到宁波仲裁委员会可能作出的对银亿房产最不利裁决结果，执行裁决结果不会对银亿房产作出

的裁决预计增加额外的负担，有利于保障银亿房产的利益不受损害；在仲裁决定下达后，按照银亿房产和东航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的约定，

银亿房产拥有对相关房产的所有权，资产权属清晰，银亿房产也不存在获取相关房产权证的法律障碍。银亿集团按照东航项目在本次重组

时的评估值

３５

，

６２８．８０

万元全额为银亿房产后续仲裁和权证的取得作出的保证充分保障了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

（

２

）银亿集团实际履约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宁波仲裁委员会作出甬仲决字［

２００９

］第

７６

号决定书且东方航空已与银亿房产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

忘录》约定内容，银亿房产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和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如下表所示：

内容 金额 备注

一、土地款

４８００

按补交土让金的

１．２

亿

＊４０％

计算

已向国土部门缴纳，取得凭证。

二、契税

３６０

按支付土地金的

１．２

亿元

＊３％

计算

已向税务机关缴纳，取得完税凭证。

三、东航项目商品房转让给银亿房产，涉及的税费由银

亿房产承担的内容

２０７６．４７

其中：营业税

１０１０．６０

按转让价

２０

，

２１１．９６

万元

×５％

计算

已向税务机关缴纳，取得完税凭证。

教育费附加

２０．２１

营业税

１０１０．６０

万元

×２％

已向税务机关缴纳，取得完税凭证。

水利基金

２０．２１

转让价

２０

，

２１１．９６

万元

×０．１％＠

已向税务机关缴纳， 取得完税凭

证。

印花税

１０．１１

转让价

２０

，

２１１．９６

万元

×０．０５％

已向税务机关缴纳，取得完税凭证。

土地增值税

３１３．９８

已向税务机关缴纳，取得完税凭证。

应交滞纳金

７０１．３６

因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是按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政策计算，所以计

算应交滞纳金。已向税务机关缴纳，取得完税凭证。

四、商品房产权受理应交的契税

６０６．３６

已向税务机关申报，共

５０８

户正在办理中，预计

４

月

１５

日前完

成。

合计

７８４２．８３

此外，根据宁波市政府［

２０１１

］

１４

号专题会议纪要和《谅解备忘录》，银亿房产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分别向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和宁波市

房产交易与权籍管理中心提交申请，预计于

４

月底之前完成东方航空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

综上，宁波仲裁委员会已对银亿房产与东方航空仲裁事项作出裁决，且东方航空已与银亿房产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裁决决定及

《谅解备忘录》的约定， 银亿房产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金、 违约金和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共需要

７

，

８４２．８３

万元， 不超过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银亿房产预计

４

月底之前完成东方航空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转让。根据银亿集团关于取得东方航空项目权证的《承

诺函》的约定，银亿集团已不需要履行承诺。

（二）沈阳银亿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及土地权证取得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根据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沈土交字（

２００６

）

６３

号《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

认书》，沈阳银亿为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的土地竞得人，该预成交地块的拟出让面积为

７５１

，

０００

平方米。《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

成交确认书》（沈土交字（

２００６

）

６３

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

沈阳银亿为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的土地竞得人；

②

该预成交地块的拟出让规划

用地面积为

７５１

，

０００

平方米（以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最终确定为准）；

③

拟成交价格：土地总价款（政府收益部分）为

４０８

，

５４４

，

０００

元。

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及征地组卷报卷相关费用由沈阳银亿向于洪区及相关部门支付。若拟出让土地面积增加及规划指标调整，均以政府

受益部分为基数进行相应调整；

④

付款方式：政府收益部分土地价款由沈阳银亿在拍卖成交当日首付

１．５

亿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再支

付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再付

１

亿元，余款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全部付清；

⑤

本预成交确认书所确认宗地国有部分土地从即

日起成交，集体部分为预成交；

⑥

本宗地的征地拆迁范围以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最终确定的为准；

⑦

本预成交确认书所确认宗地国有

部分土地从签署日成交，集体部分为预成交。待征地批复下达后，须在土地市场公示

１０

日，在公示期间若有其他竞买人申请竞买集体部分

土地且报价高于公示价格，则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组织该宗地块集体部分土地再次交易；若在公示期间无人对集体部分土地提出异议

或报价，公示期满中心出具补充说明，确认该宗地块集体部分土地正式成交。

取得预成交确认书后，沈阳银亿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与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就其中

２８６

，

３８２．２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具体包括面积

为

８４

，

３３６．９０

平方米的

Ａ

宗地、面积为

１３６

，

４３７．１０

平方米的

Ｂ

宗地、面积

６５

，

６０８．２０

平方米的

Ｃ

宗地）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沈规国土出合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４５

号）。其余

４６４

，

６１７．８０

平方米土地尚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就已经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沈规国土出合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４５

号）的土地，沈阳银亿已取得

Ｂ

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沈阳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１３２

号）和

Ｃ

宗地（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沈阳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６１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面积为

８４

，

３３６．９０

平方米的

Ａ

宗地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此外，就预成交确认书约定的

４０８

，

５４４

，

０００

元土地总价款（政府收益部分），沈阳银亿已支付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包括

Ａ

宗地土地出让金

４

，

５８７．９３

万元、

Ｂ

宗地和

Ｃ

宗地的土地出让金

１０

，

９９０．７９

万元以及尚未签署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地块土地出让金

１４

，

４２０．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发放了

Ａ

宗地国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沈阳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１

号），因市政规划道路调整，沈阳银亿实际

取得

Ａ

宗地土地面积为

８４

，

１４９．１０

平方米。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根据《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的约定，沈阳银亿尚未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为

４６．４８

万平方米。

２

、《土地开发协议书》签署和执行情况以及

４６．４８

万平方米土地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原因

因《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所指预成交地块为未完成拆迁地块，为完成拆迁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沈阳银亿与辽宁

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市于洪区包道村民委员会签署《土地开发协议书》。《土地开发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

所涉土地面积约

为

１

，

４００

亩；

②

沈阳银亿以

４５

万元

／

亩支付给包道村民委员会村屯改造办公室，或该村委会指定的其他账户，上述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方附着物补偿等；

③

沈阳银亿交付相应使用面积的补偿价款达该部分面积总价款的

６０％

时，包道村民委员会应

立即将腾空的土地交付给沈阳银亿；

④

包道村民委员会全权委托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宗地依法进行整合；

⑤

包道村民委员会

在《土地开发协议书》签订后

４

个月内完成

４００

亩棚户区地上物拆迁，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末前完成剩余

１

，

０００

亩农用地地上物拆迁。

⑥

沈阳银

亿负责办理开发建设项目的建设手续，并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全部开发项目的建安费用、契税等由沈阳银亿自行承担；沈阳银亿交付相

应征地面积价款的

６０％

后，应于此后

６

个月内再付

２０％

，再

６

个月内将余下的

２０％

价款一次付清。

⑦

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接受包

道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为沈阳银亿依法对该宗地进行整合，使该土地的用途满足沈阳银亿进行商品房开发的要求；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办妥该宗土地的用地手续。

实际执行情况是，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沈阳银亿实际已累计支付拆迁补偿费

３６４

，

９０５

，

４８１．００

元，其中

Ａ

宗地（已被当地村民用作

回迁房建设）、

Ｂ

宗地和

Ｃ

宗地相应的拆迁补偿费

２２３

，

１４１

，

８６９．３０

元计入开发成本，其余拆迁补偿费

１４１

，

７６３

，

６１１．７０

元账列“预付账款”；而

根据《土地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沈阳银亿按照

４５

万元

／

亩的标准所需支付拆迁补偿费的全额为

５０６

，

６７１

，

６６４．１７

元（即

７５１

，

０００

平方米对应

的土地拆迁补偿费，该土地面积为《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所述的所有面积，沈阳银亿实际能够获取面积尚未最终确

定），即沈阳银亿实际支付的土地拆迁补偿费已超过

６０％

。但是，包道村民委员会还是以支付村民拆迁款为由，要求沈阳银亿继续支付拆迁

补偿费，并且以此为由，拒不配合沈阳银亿后期土地指标（指《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约定的除

ＡＢＣ

地块外的剩余土

地）的相关手续办理，沈阳银亿也因此无法签订正式土地出让合同和办理

４６．４８

万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３

、为解决土地拆迁工作而新签署的《土地拆迁协议》的主要条款及执行情况

为解决《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所指预成交地块的整体拆迁工作，为沈阳银亿获取《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

预成交确认书》所指预成交地块的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办事处、沈阳

市于洪区报道村村委会、沈阳银亿四方签署了《土地拆迁协议》，新签署的《土地拆迁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

①

拆迁及补偿费标准：每亩

４５

万元，和原《土地开发协议书》相同；

②

回迁楼的解决措施：包道村回迁楼全部项目在《土地拆迁协议书》签订后

２

个月内过户至包道村指定的开发公司名下，回迁楼土地部

分除拆迁及补偿费外包括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及开发建设项目所需费用等相关费用由回迁楼土地使用权人即包道村自行承担；

③

土地交付时间： 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交付第一批组卷地

２００

亩； 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前交付第二批组卷地第一阶段交付

２５０

亩，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底前交付第二批组卷地第二阶段交付

２５０

亩；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底前交付第三批组卷地

２００

亩，另包括北侧绿化带约

２４０

亩（为替

政府代征地地块）。《土地拆迁协议书》涉及的全部土地亦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底全部动迁交付，如有极特殊情况各方协商解决；

④

于洪区人民政府保证所有土地为已拆迁完土地，于洪区人民政府拆迁完全部土地后开始结算，结算后，于洪区人民政府将土地交付

给沈阳银亿。

新签署的《土地拆迁协议》对土地拆迁费用、回迁房的解决措施、土地交付面积及时间、结算办法都进行了约定，《土地拆迁协议》的签署

是沈阳银亿顺利完成《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所指预成交地块的全部地块的拆迁及土地指标办理工作的基础。

《土地拆迁协议》签订后，沈阳银亿按照事先约定的内容，要求协议四方履行协议，于洪区政府遵照并安排北陵街道办事处办理土地转

性事宜。北陵街道办事处责成包道村委会在土地转性的相关文件上盖章，目前，土地转性文件相关各方已盖章完毕，交予于洪区政府，由区

政府组织协调上报市政府等相关工作。

为土地转性指标顺利完成也为后期土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沈阳银亿安排专人监督包道村委会完成了有关拆迁过程中

２

，

０００

多名被

拆迁居民社保缴纳工作的调查和签订工作，签订的相关文件已上报区政府。

按照《土地拆迁协议》的要求，区政府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将二期剩余的几户尚未拆迁完成的住户拆迁完成，并将土地交与沈阳银

亿。

４

、本次重组基准日沈阳银亿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的评估情况

截至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沈阳银亿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５４．９０

万平方米土地的账面值为

４９９

，

８５１

，

２８６．４９

元

（包含支付归属

Ａ

地块的成本

２１３

，

８７９

，

５９１．５９

元和根据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支付的土地 （预成交确认书约定的、 除

Ａ

、

Ｂ

、

Ｃ

宗地外的其余

４６４

，

６１７．８

平方米土地）出让金

１４４

，

２０８

，

０８３．２０

元、拆迁费

１４１

，

７６３

，

６１１．７０

元），由于相关权证未取得且无具体的建筑规划设计，未来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重组评估时对上述预付账款按账面值保留确认为评估值。

５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沈阳银亿对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预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沈阳银亿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

５４．９０

万平方米土地是《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中面

积，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新签署的《土地拆迁协议书》的约定，第一、二、三批组卷地合计共约

９００

亩（约

６０

万平方米）。沈阳银亿预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获取上述第一、二、三批组卷地合计共约

９００

亩土地（具体面积以届时沈阳银亿和沈阳市国土资源局签署的国有

土地出让合同为准，并作相应调整，上述面积不包括代征地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６

、银亿集团关于沈阳银亿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获取的承诺及实际履约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银亿集团所作承诺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银亿集团为沈阳银亿后续获取上述权证提供如下承诺：

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沈阳银亿尚未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或者只部分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则银亿集团承诺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按如下标准将现金转入沈阳银亿名下，作为沈阳银亿后续取得全部

９０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保证，沈阳银亿在取得全部

９００

亩土地之前可自由使用上述资金，沈阳银亿在取得全部上述

９０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应在五日内退回银亿集团已支付的等额现金：

银亿集团支付给沈阳银亿的现金金额

＝ ５

亿元

＊ ９００

亩中尚未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面积

／ ９００

亩

注：

９００

亩为《土地拆迁协议书》中的约定数，具体面积以届时沈阳银亿和沈阳市国土资源局签署的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其中

５

亿元确定的依据如下： 沈阳银亿截至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时为取得上述

９００

亩土地而已经支付的成本总额

为

５

亿元，包括：已支付归属于

Ａ

地块的成本为

２１３

，

８７９

，

５９１．５９

元；根据《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支付了土地出让金

１４４

，

２０８

，

０８３．２０

元，拆迁费

１４１

，

７６３

，

６１１．７０

元（系尚未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土地应承担的土地出让金和拆迁费），合计金额为

４９９

，

８５１

，

２８６．４９

元。

综上，沈阳银亿已和于洪区人民政府、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办事处、沈阳市于洪区报道村村委会签署了《土地拆迁协议》，《土地拆迁

协议》约定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底全部动迁交付，根据沈阳银亿和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签署的《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

书》，沈阳银亿作为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的土地竞得人，将根据国有土地出让相关法规和沈阳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土地出让合同，预

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沈阳银亿上述地块在本次重组评估时未评估增值，同时银亿房产盈利预测中也未将

其纳入其中，沈阳银亿资产的注入不会对本次重组的评估增值和盈利预测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银亿集团作出的承诺有利于上述权证

的获取，充分保障了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

（

２

）银亿集团实际履约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沈阳银亿除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获得

Ａ

宗地

８４

，

１４９．１０

平方米国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１

号）外并完全未取得上述

９００

亩宗地权证，扣除

Ａ

宗地应支付的保证金后，银亿集团应支付

４３

，

０００

万保证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银亿

集团、银亿控股和沈阳银亿签署了《承诺资金支付协议》，银亿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支付

４３

，

０００

万保证金至沈阳银亿账户，银亿集团

已按规定履行承诺。

７

、沈阳项目权证取得进展情况及对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沈阳银亿相关权属证书的办理进度

为加快土地拆迁进度，沈阳银亿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与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包道村村委会签署了《协议书》，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签署了该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

拆迁面积一致按

１

，

５４６

亩计算，每亩补偿金额

４５

万元。

②

约定剩余款项支付时间，分别

在签订时支付

２

，

８００

万；

２

月底支付

３

，

２００

万；

３

月底支付

４

，

０００

万；余下

５

，

０００

万作为拆迁费；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进行最终拆迁结算并

支付尾款。

③

为包道回迁楼项目额外支付补贴款

３

，

５００

万。

④

委托沈阳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沈阳银亿名义开发建设包道回迁楼项

目。

⑤

包道村全力配合沈阳银亿办理征地手续。

⑥

其他事项仍按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签署的《土地拆迁协议》执行。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沈阳公司按照上述协议已分别在签订时、

２

月底和

３

月底支付了

２

，

８００

万、

３

，

２００

万和

４

，

０００

万，另外支付了

２

，

０８０

万拆迁费总计支付了

１２

，

０８０

万，目前累计支付包道村村委会征地费

６１

，

８７４．２

万元。

除八家子村用地外，整个用地拆迁剩余约三百余亩，政府已经做好拆迁的准备工作，在资金及时到位的情况下，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

完成。

另外，在《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中约定的拟出让的

７５．１０

万平方米土地里，有于洪区北陵街道大韩屯村部分土地

权属，该部分土地被恒大鑫源（沈阳）置业有限公司出资征用（当时是以村界线征用），为开发建设该部分土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沈阳银亿与

沈阳市于洪区北陵乡大韩屯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补偿合同》，沈阳银亿征用沈阳市于洪区北陵乡大韩屯村民委员会土地面积

１６

，

７２１．８３

平

方米用于房地产开发，征地补偿费用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沈阳银亿与恒大鑫源（沈阳）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代理服务协议》，同

时支付恒大鑫源（沈阳）置业有限公司征用前述土地代理费用

５３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述两笔款项合计

２

，

０３０

万元已经支付，

账列“预付账款”。

沈阳银亿部分农用地变更为国有建设用地的用地指标已获沈阳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暂时通过，相关手续也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上报辽

宁省国土资源厅，预计

７

月份可获得实施方案的批复，在获得建设用地手续后，沈阳银亿即可按规定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预计将

于

９

月

３１

日前取得该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３

）不能按期取得权属文件对重组后上市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①

盈利预测的影响

银亿房产对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进行了承诺，沈阳银亿上述尚未获取土地权证的土地并未包含在银亿房产上述

盈利预测的开发经营中，所以沈阳银亿权证的即使不能按期取得也不会对银亿房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②

对沈阳银亿已投入的成本的保障

沈阳银亿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该部分土地在本次重组评估时，仅以其帐面值作为预付账款确认价值，也未纳入银亿房产的盈利预测，

同时，重组方银亿控股的控股股东银亿集团承诺，若沈阳银亿未能在预计时间取得权属证书，则注入现金确保沈阳银亿已经支出的预付账

款不受损失。此外，若该部分农用地的征地资料最终未获国务院批示，或获国务院批示后沈阳银亿最终未能在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组织的招

牌挂过程中按程序成功竞买，则沈阳银亿可根据签署的《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

拆迁协议》要求合同对方返还沈阳银亿已经支付的成本。因此，沈阳银亿就该部分土地已投入的成本已得到充分保障。

（三）大庆银亿房产权证情况说明

１

、大庆银亿尚未取得房产证的账面净值为

２

，

４６６．６９

万元房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浙江勤信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出具的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勤评报

〔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庆房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４６６．６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２

，

５４７．４６

万元。担任本次评估的评估

机构勤信评估已在本次评估报告中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和确认。

２

、上述房产的权证办理情况

大庆银亿尚未取得房产证的账面净值为

２

，

４６６．６９

万元的房产（以下简称“大庆房产”）位于让胡路区乘风庄南二路，原为大庆联谊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并登记在杨占山名下。

根据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的（

２００８

）庆执字第

７２

号《执行裁定书》，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因无

力偿还对大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因此与大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申请变卖大庆房产；大庆银亿购买了大庆房产并

交付了全部购房款，大庆房产已归大庆银亿所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向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出具

了（

２００８

）庆执字第

７２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将大庆房产过户到大庆银亿名下。大庆银亿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向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

管理中心提供了如下材料：

①

产权证（

ＮＡ１１１６１６

）产权人：杨占山；

②

土地抵押证：国用（

０５

）第

１０１５１

号；

③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

２００８

）庆执字第

７２

号；

④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栽定书（

２００８

）庆执字第

７２

号。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房

屋产权管理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出具《证明》，证明大庆房产的登记业务正在办理中，但因还需履行他项登记注销事宜，因此暂不发证。大

庆银亿亦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出具了《情况说明》，预计大庆银亿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屋建筑物权属明确，没

有争议；已按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房屋产权管理所受理要求报送材料申请办理，且被予以受理，取得权属证明不存在法律障碍。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重组方银亿控股的控股股东银亿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大庆银亿仍未获取上述房产权证，则：

本公司将在三日内将

２

，

５４７．４６

万元现金转入到大庆银亿名下作为大庆银亿后续获取上述房产证的保证，大庆银亿在取得上述房产证

之前可自由使用上述资金。

大庆银亿应在后续取得上述房产证后十五日之内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以取得权证当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

估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确定上述房产评估值，在本公司承担产权过户相应税费的前提下，并按如下标准退回本公司现金：

Ａ．

若届时上述房产评估值大于或等于

２

，

５４７．４６

万元，则大庆银亿应在评估报告出具后三日内退回本公司

２

，

５４７．４６

万元；

Ｂ．

若届时上述房产评估值小于

２

，

５４７．４６

万元，则大庆银亿应在评估报告出具后三日内按上述房产评估值退回本公司同等金额现金。

综上，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的（

２００８

）庆执字第

７２

号《执行裁定书》，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向大庆

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出具了（

２００８

）庆执字第

７２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大庆银亿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向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

心提交办证文件并已获得受理，大庆银亿胡路区乘风庄南二路房产权证的获取不存在法律障碍，预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获取房产权

证。此外，银亿集团作出的承诺有利于上述权证的获取，充分保障了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利益。

３

、 《承诺函》出具后上述房产的权证取得情况

大庆银亿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取得让胡路区乘风庄南二路

Ｂ２１

商服楼房产证（编号为庆房权证让胡路区字第

ＮＡ４１７２９９

号）和土地

使用权证（编号为大庆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６９０１７

号）。因大庆银亿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取得了让胡路区乘风庄南二路

Ｂ２１

商服楼房产权

证，银亿集团已无需要就大庆银亿房产权证事项履行现金补偿的承诺。

（四）银亿集团的实际履约情况

根据银亿集团关于取得大庆银亿房产、东航项目及沈阳银亿土地权证的《承诺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银亿集团实际履约情况如下：

（

１

）大庆银亿土地权证取得情况

大庆银亿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取得让胡路区乘风庄南二路

Ｂ２１

商服楼房产证（编号为庆房权证让胡路区字第

ＮＡ４１７２９９

号）和土地

使用权证（编号为大庆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６９０１７

号）。因大庆银亿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取得了让胡路区乘风庄南二路

Ｂ２１

商服楼房产权

证，银亿集团已无需要就大庆银亿房产权证事项履行现金补偿的承诺。

（

２

）东方航空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宁波仲裁委员会已对银亿房产与东方航空仲裁事项作出裁决，且东方航空已与银亿房产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根据裁决

决定及《谅解备忘录》的约定，银亿房产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和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共需要

７

，

８４２．８３

万元，不超过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 银亿房产预计

４

月底之前完成东方航空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转让。 根据银亿集团关于取得东方航空项目权证的

《承诺函》的约定，银亿集团已不需要履行承诺。

（

３

）沈阳银亿土地权证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沈阳银亿除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获得

Ａ

宗地

８４

，

１４９．１０

平方米国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１

号）外并完全未取得上述

９００

亩宗地权证，扣除

Ａ

宗地应支付的保证金后，银亿集团应支付

４３

，

０００

万保证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银亿

集团、银亿控股和沈阳银亿签署了《承诺资金支付协议》，银亿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支付

４３

，

０００

万保证金至沈阳银亿账户，银亿集团

已按规定履行承诺。

综上，大庆银亿项目因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取得权证，银亿集团不需要履行承诺；东方航空项目仲裁事项已作出裁决，且银亿房产

已和东方航空签订《谅解备忘录》，银亿房产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和应由银亿房产承担的相关过户税费共需要

７

，

８４２．８３

万元，不超

过

７

，

９８８．４９４６

万元，银亿集团也不需要履行履行承诺；银亿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支付

４３

，

０００

万保证金至沈阳银亿账户，银亿集团已

按规定履行承诺。

（五）评估基准日后转让给关联方的相关投资性地产和房产的基本情况

银亿房产在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后转让给关联方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和房产的事项包括：

１

、银亿房产和其子公司银亿置业将所拥有的“农贸市场”物业转让给银亿集团

农贸市场自

２００１

年起至今一直出租给宁波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和宁波市中心农贸市场有限公司。农贸市场自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共产生租金收入合计

１９４５．９０

万元，扣除当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合计为

８４６．３４

万元、相应承担的税费以及财务费用后，三年产生的净收益

合计为

－９４．６７

万元，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８

月 合计

租赁收入

５４５．５３ ８３９．４０ ５６０．９７ １

，

９４５．９０

折旧支出

３３４．００ ３３４．００ １７８．３４ ８４６．３４

税金支出

３７．７８ ５６．５９ ３８．７７ １３３．１４

财务费用

３９４．１２ ３９４．１２ ２７２．８５ １

，

０６１．０９

净收益

－２２０．３７ ５４．６９ ７１．０１ －９４．６７

注：上述财务数据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浙天会审［

２００９

］

３７６２

号子公司审定报表所得。

由于银亿房产及其子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而银亿房产和其子公司银亿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农贸市场”主要用于物业出租，

且该资产收益率较低，银亿房产为专注房地产开发主业，提高资产收益率，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银亿房产及其子公司银

亿置业将所拥有的“农贸市场”按评估价作价

８６

，

９８８

，

５８２．３１

元转让给银亿集团，其中：

（

１

）银亿房产拥有的“农贸市场”转让日资产账面原值

７４

，

６９０

，

３８８．６０

元，净值

５６

，

８３３

，

３１４．１２

元。根据勤信评估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评估报告》，该项资产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为

８４

，

６０２

，

２８５．３１

元。银亿房产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到银亿

集团支付的上述资产转让款

８４

，

６０２

，

２８５．３１

元。

（

２

）银亿置业拥有的“农贸市场”转让日资产账面原值

２

，

３８６

，

２９７．００

元，账面价值

１

，

８２６

，

７３２．４５

元的。根据勤信评估出具的浙勤评报

［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评估报告》，该项资产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为

２

，

３８６

，

２９７．００

元。银亿置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到

银亿集团支付的上述资产转让款

２

，

３８６

，

２９７．００

元。

２

、银亿房产将“永丰路办公楼”物业转让给银亿集团

由于银亿房产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而银亿房产拥有的“永丰路办公楼”主要用于对外物业出租，且该资产租赁收益率较低，同时

与银亿进出口未来可能形成关联交易，银亿房产为专注房地产开发主业，提高资产收益率，并尽量减少关联交易，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经公

司董事会决议，银亿房产将“永丰路办公楼”参照评估价作价

１１

，

９９８

，

６９７．３８

元转让给银亿集团。转让日该项资产账面原值

９

，

９１１

，

９６７．４０

元，

账面价值

６

，

８０７

，

７１６．４１

元。根据勤信评估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评估报告》，该项资产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

为

１１

，

３１４

，

７７１．６３

元。银亿房产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收到银亿集团上述资产转让款

１１

，

９９８

，

６９７．２８

元。

银亿房产和银亿置业本次资产转让已根据税法及相关条例规定计缴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及其他税费合计

１

，

２４１

，

１４２．２１

元。为避免本次

资产转让对银亿房产利益构成损害，银亿房产和银亿置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与银亿集团签订《补充协议》，将本次资产转让涉及的相关

税费共计

１

，

２４１

，

１４２．２１

元，扣除“永丰路办公楼”转让价高于评估价的差额

６８３

，

９２５．６５

元，剩余税款

５５７

，

２１６．５６

元转由资产受让方银亿集

团承担并已在银亿房产应付银亿集团的往来款项中扣除。

（六）关于金贸房产是否为重组方关联方的说明

１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宁波市金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住所：大榭南岗商住楼

５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鲁国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６１９０００５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甬地税字

３０２０６２５６１０１４２Ｘ

资质证书：甬榭开字第

２００４０３

号（三级）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施工。

目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王秀英

３９０ ３９

宁波天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２５

王洪元

１５０ １５

周孟忠

９０ ９

吴国琴

１０ １

卢建华

１０ １

董世国

１０ １

王妙娣

１０ １

方大苗

１０ １

鲁国庆

１０ １

陈永福

６０ ６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注：宁波天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１８

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９

日成立，住所为宁波市海曙区大沙泥街

５４

号中央商座二

楼，法定代表人为鲁国华，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０２００２００９０１９

，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

及监控系统工程安排；建材、计算机及配件、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目前股权结构为鲁国华出资

４１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６％

），王秀英出

资

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７％

）、鲁国伟出资

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７％

）。

２

、历史沿革

（

１

）公司的前身为宁波大榭开发区银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由银亿集团和宁波三和集团公司发起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熊

续强，注册号为

２５６１０１４２

—

Ｘ

，注册资本为

２

，

８００

万元，住所为大榭南岗商住楼，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装潢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设立时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银亿集团

１６８０ ６０

宁波三和集团公司

１１２０ ４０

合计

２８００ １００

上述出资由宁波明州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８

日出具的编号为

１３５

的验资报告验证，出资方式为货币。

（

２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８００

万元减至

１２８０

万元，减资后银亿集团出资额为

１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５％

），宁波三和集团

公司出资额仍为

１１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７．５％

），同时银亿集团将注册资本的

１２．５％

全部转让给宁波大榭开发区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熊续强变更为徐灵祥，营业期限变更为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变更后出资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宁波三和集团公司

１１２０ ８７．５

宁波大榭开发区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１２．５

合计

１２８０ １００

宁波大榭开发区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由宁波北仑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具的仑会验字［

１９９７

］

１２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

证，出资方式为货币。

（

３

）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宁波三和集团公司将原出资的

１１２０

万元转让给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６４０

万元，转让给宁波保税区艾卡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４８０

万元，宁波大榭开发区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原出资的

１６０

万元转让给宁波保税区艾卡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由徐灵祥变更为竺培国，营业期限变更为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变更后出资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６４０ ５０

宁波保税区艾卡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４０ ５０

合计

１２８０ １００

（

４

）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公司名称由宁波大榭开发区银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金贸房产，经营期限变更为自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

日，同时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２８０

万元增加到

２５００

万元，新增加的

１２２０

万元资本金由原股东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注入。

变更后出资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１８６０ ７４．４

宁波保税区艾卡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４０ ２５．６

合计

２５００ １００

上述增资经宁波宁达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

日出具的编号为宁达

１９９９

验字第

９９３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出资方式为货币。

（

５

）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将其原出资额的

６１０

万元转让给宁波商荣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艾卡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将其原出资额的

６４０

万元转让给宁波商荣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期限变更为自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１２５０ ５０

宁波商荣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５０ ５０

合计

２５００ １００

（

６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５００

万元减至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减少

７５０

万元，宁波商荣贸易有限公司减少

７５０

万元。营业期限变更为自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减资后股权比例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５００ ５０

宁波商荣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减资由宁波天元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出具的编号为天元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１４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

７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宁波商荣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股权的

１３％

转让给王秀英，将其所持股权的

１５％

转让给王洪元，将其所持股权

的

１５％

转让给周孟忠，将其所持公司股权的

７％

分别转让给吴国琴等

７

人。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将其所持公司股权的

２５％

转让给宁波天

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股权的

２５％

转让给王秀英。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鲁国华，营业期限变更为自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王秀英

３８０ ３８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２５０ ２５

王洪元

１５０ １５

周孟忠

１５０ １５

吴国琴

１０ １

卢建华

１０ １

董世国

１０ １

邢承汉

１０ １

石林江

１０ １

方大苗

１０ １

王妙娣

１０ １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８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石林江将其所持公司

１％

的股权，转让给王秀英，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王秀英

３９０ ３９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２５０ ２５

王洪元

１５０ １５

周孟忠

１５０ １５

吴国琴

１０ １

卢建华

１０ １

董世国

１０ １

邢承汉

１０ １

方大苗

１０ １

王妙娣

１０ １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９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公司经营期限变更为自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邢承汉将其所持公司股权的

１％

转让给鲁国庆，周孟忠将其所持股权的

６％

转让给陈永福，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王秀英

３９０ ３９

宁波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２５０ ２５

王洪元

１５０ １５

周孟忠

９０ ９

陈永福

６０ ６

吴国琴

１０ １

卢建华

１０ １

董世国

１０ １

鲁国庆

１０ １

方大苗

１０ １

王妙娣

１０ １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

、经营开发情况

（

１

）单独开发的项目

①２０００

年度单独投资开发“香格里拉·城市花园”住宅项目，投资

３

亿多元人民币，开发面积

１１．５

万平方米，当年即

１００％

预售。

② ２００２

年度开发了“酒店式公寓———星河湾”，建筑面积为

１．３

万平方米，大多为小户型，自起售日起三个月内售磬。

③２００６

年为宁波公安海警专科学校代建了梅墟新城南区海警教职工生活区工程项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６．９５

万平方米，投资近

２

亿

元人民币，于

２００６

年初通过综合验收并交付使用。

（

２

）和银亿房产合作开发的项目

①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华侨饭店为金贸房产与银亿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目前银亿集团出资

３

，

８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５％

；金贸房产出资

３

，

１５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５％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下属的华侨豪生酒店建筑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营业范围为住宿、餐饮等，目前处于良好的运

营状态。金贸房产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将其所持有的华侨饭店

４５％

股权转让给香港银源。

②

欧洲花园项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银亿房产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

），金贸房产出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王建国出资

３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５％

），共同设立玉环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欧洲花园项目。

欧洲花园项目位于台州市玉环县，占地面积

１１７

，

６４８

㎡，建筑面积

２１７

，

７８０．１１

㎡，预售许可证可售面积为

１９３

，

８４２

㎡，项目产品形态以公

寓、别墅、商铺为主，本项目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动工，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竣工完成。

③

鲁家峙投资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金贸房产与银亿集团、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鲁家峙投资（其中持股比例为银亿集团出资

３９００

万元，占

３９％

；

金贸房产出资

３

，

３００

万元，占

３３％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鲁家峙投资股东会决议，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２８％

的股权转

让给银亿集团，股权转让后该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银亿集团出资

６

，

７００

万元，占

６７％

；金贸房产出资

３

，

３００

万元，占

３３％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银亿房产受让银亿集团持有的鲁家峙投资

６７％

的股权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经鲁家峙投资股东

会决议通过，金贸房产将其所持有的鲁家峙投资

３０％

的股权以

３

，

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成

工商变更手续，上述转让完成后，银亿房产、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贸房产分别持有鲁家峙投资

６７％

、

３０％

和

３％

的股权。

鲁家峙投资开发了舟山鲁家峙岛项目，合作开发范围为舟山市建委［舟建委（

２００６

）

１８７

号］批复的《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控制性详细规

划》所涵盖的鲁家峙整岛，区域控制面积约

４．３６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面积约

２．５６

平方公里）。另包括东南涂围垦土地约

１２００

亩。

④

舟山银亿

为共同经营鲁家峙投资所开发出让的土地，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银亿房产出资

４

，

０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７％

），金贸房产出资

１

，

９８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

）共同设立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该公司已获得取得鲁家峙岛

Ｃ０４－０４

宗地、

Ｃ０８－０１

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银亿集团为金贸房产的发起设立人之一，但

１９９７

年银亿集团已经将金贸房产的股权全部转让，银亿集团和金贸房产不存在控股及其

他关联关系。金贸房产曾和银亿集团、银亿房产合作开发四个项目（华侨饭店、欧洲花园、鲁家峙投资、舟山银亿），双方为合作伙伴关系。

第六节 新增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４．７５

元

／

股，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均价。（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二、拟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三、拟发行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根据勤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银亿房产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本次

交易作价确定为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 本公司将向银亿控股定向发行不超过

６９

，

８００．５２

万股股份， 占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万股的

８１．２６％

。

四、锁定期安排及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银亿控股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银亿控股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将所持股份上市交

易或转让。

五、股份发行后财务数据变化情况

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１１９

号《备考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本次交易前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本次交易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股本（万股）

１６

，

１００ １６

，

１００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总资产

３８１

，

４７０

，

６４８．５８ ４４７

，

６２１

，

２２１．１９ １３

，

２４０

，

２７３

，

１７０．７９ １３

，

２１５

，

１６３

，

２５６．９２

股东权益

３６５

，

５７４

，

４３１．２９ ３６５

，

４５１

，

５４９．５３ ２

，

５７１

，

２６８

，

７７７．２７ ２

，

０４２

，

８２９

，

４１８．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６５

，

５７４

，

４３１．２９ ３６２

，

４１４

，

４６６．１３ ２

，

４１３

，

３５０

，

９３７．５０ １

，

８８９

，

５６８

，

２７９．０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

，

８７３

，

２６７．７８ ６２

，

８０５

，

９９１．１６ ４

，

１２０

，

６３２

，

６７４．８７ ３

，

７９７

，

０２９

，

３５７．４３

净利润

５

，

２７１

，

８３３．９０ ５１

，

２１１

，

３２７．３４ ５３０

，

２６６

，

８３７．５９ ４６６

，

７４０

，

３７４．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５

，

７０１

，

９６５．１６ ５２

，

７７４

，

９５６．００ ５２６

，

３２４

，

６５８．４７ ４７２

，

８８０

，

４９１．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２．２７ ２．２５ ２．８１ ２．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３３ ０．６１ ０．５５

资产负债率（

％

）

４．１７ １８．３６ ８０．５８ ８４．５４

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

率（

％

）

４．１７ １８．３６ ４５．４８ ４８．４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４ １４．０１ ２０．６２ ２２．８５

六、股权结构及控制权变化情况

国有股权的转让、股权分置改革及和本次交易均会导致本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本次重组完成前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本表是建立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非流通股股东按照相同的送股比率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

支付

３

股、以及本公司向银亿控股定向发行不超过

６９８

，

００５

，

２００

股的基础上的。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股改执行对价安排前

（股权转让完成后）

股改本次

执行数量

股改执行对价安排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完成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银亿控股

－ － ８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３７ １０

，

９５９

，

４６０ ７０

，

１４０

，

５４０ ４３．５７ ７６８

，

１４５

，

７４０ ８９．４２

兰光经发

８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３７ － － － － － － －

深圳禄聚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８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８ ２

，

４３２

，

４３２ １５

，

５６７

，

５６８ ９．６７ １５

，

５６７

，

５６８ １．８１

北京科力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２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２ ８１０

，

８１１ ５

，

１８９

，

１８９ ３．２２ ５

，

１８９

，

１８９ ０．６０

凌钢股份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２９７

，

２９７ １

，

９０２

，

７０３ １．１８ １

，

９０２

，

７０３ ０．２２

深圳创景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２４３

，

２４３ １

，

５５６

，

７５７ ０．９７ １

，

５５６

，

７５７ ０．１８

深大文化科技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１３５

，

１３５ ８６４

，

８６５ ０．５４ ８６４

，

８６５ ０．１０

通盛科技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１２１

，

６２２ ７７８

，

３７８ ０．４８ ７７８

，

３７８ ０．０９

非流通股

／

限售股合计

１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９４ １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９４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６３ ７９４

，

００５

，

２００ ９２．４３

流通股

／

无限售股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３７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７

总股本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９

，

００５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银亿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

８９．４２％

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熊续强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与银亿控股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方式

兰光科技向银亿控股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参照兰光科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交易均价

（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兰光科技股票交易总金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兰光科技股票交易总量），

即每股

４．７５

元。

兰光科技本次向银亿控股发行的股份数量 （发行股份的数量

＝

经协商确定的拟注入资产价值

／

兰光科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兰光科技股票交易均价）为不超过

６９８

，

００５

，

２００

股（即标的股份，但标的股份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银亿控股以拟

注入资产认购标的股份，拟注入资产折股数不足一股的余额由银亿控股以现金向兰光科技补足。

二、交易实施

由兰光科技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发行出具验资报告后， 兰光科技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手续，以将标的股份登记在银亿控股名下，银亿控股应就此向兰光科技提供必要的配合。

三、取得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不转让的承诺

银亿控股承诺，其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兰光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兰光科技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即自兰光科技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

议方式转让。

四、拟注入资产的交割

兰光科技和银亿控股应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及时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并应在其生效后三个月内实施完毕。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兰光科技和银亿控股应以书面方式确定拟注入资

产的交割安排，按照如下约定办理交割手续：

１

、银亿控股应促使银亿房产在协议生效日起的三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使银亿控股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过户至兰光科技名下；

２

、为完成上述股权过户，银亿控股应履行相应的手续，并制作、准备和签署必需的文

件；

３

、在拟注入资产全部交付及过户完成后，由兰光科技聘请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兰光科技聘

请的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是拟注入资产交割完成的证明之一。

五、人员整合

本次交易不影响银亿房产员工与银亿房产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六、权利转移和风险承担

兰光科技和银亿控股同意并确认，拟注入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兰光科技自交割日起即为拟注入资产的唯一的所有

权人，拟注入资产的风险和费用自交割日起由兰光科技承担。

七、期间损益归属

兰光科技和银亿控股在交割日后的三十日内，聘请中介机构对拟购买资产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并应根据审计结果在交割日后的六十日

内完成对拟购买资产期间损益的书面确认。

拟购买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兰光科技享有。如拟购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了亏损，则

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由银亿控股向兰光科技以现金方式补足。

八、《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自兰光科技和银亿控股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

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得到兰光科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

２

、兰光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３

、中国证监会已豁免银亿控股的要约收购义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该协议自始无效，兰光科技和银亿控股双方恢复原状，兰光

科技和银亿控股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所支付之费用，且互不承担责任。

九、违约责任

１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

２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３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的损失为违约行为给其他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应得的收益等间接损失），但不应超过

违约方在签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

定，公司就本次交易的合规性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再度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居民收

入的快速增加、住房货币化改革与城市化的加速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目前房地产行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与

ＧＤＰ

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银亿房产是规范运作的房地产企业，项目公司已获得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

所需要的资质文件。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业务符合国家长远的产业政策。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

。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的总股本达到

８５９

，

００５

，

２００

股，其中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

１０．５８％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仍然满足《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三）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依法进行，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聘请中介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出具审计、评估

报告等专业意见，并按程序报有关监管部门审批。本次交易所涉关联交易的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履行合法程序，关联股东将

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以充分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整个交易过程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双方考虑多种因素后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的定价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为定价依据。整个交易中标的

资产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关注了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以及重组后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对本次交易方案提交董事会表决前进行了事前认

可，同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本次交易的公平性给予认可，认为：“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其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及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公平，定价结果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及债权债务处理

根据本公司与银亿控股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银亿控股保证对拟注入的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并

保证在交割日拟注入资产没有向任何第三方设置担保、抵押或任何第三方权益，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上述资产的权属转移手续。本

公司本次拟购买资产为银亿控股

１００％

的股权，不涉及到债权债务的转移。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得到彻底的改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根据天健事务所对兰光科技完成本次重组

后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１１９

号《备考报告》，重组完成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以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２４１

，

３３５．０９

万元以及

２．８１

元

／

股，较之重组前同期分别增加

２

，

０４７

，

７７．６５

万元以及

０．５４

元

／

股；公司重组后

２０１０

年度备

考净利润为

５３

，

０２６．６８

万元，较重组前同期增长

５２

，

４９９．５０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规模得到大幅增强，盈利能力显著提

高。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合法拥有银亿房产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及土地储备，此外公司还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陆续获得可供开发的

土地资源，以保证上市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本次交易将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

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

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银亿控股将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了保证上市公司于本次交易后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银亿控股作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五分开”的承诺。

本次交易前银亿控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和日常性关联交易， 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避免出现同业竞

争，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已出具承诺函，将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有利于上市公司

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

议事规则，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仍将保持并继续完善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具体措施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四节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情况说

明

／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兰光科技将转型为一家以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

高，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具体分析详见本报告书“第十节 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的影响进行的讨论与分析

／

三、对上市公司完成本次交易后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的分析”。

（二）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严格规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交

易价格，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银亿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均承诺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本次重组后未

来在酒店经营方面与上市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熊续强已承诺限期内通过资产出售予以解决。此外，为从根本上避免本次重组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已就避免同业竞争出具了承诺函。

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三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三）关于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财务报告被审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及解释性说明所涉事项

五洲松德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事项加解释性说明的非标准《审计报告》（五洲松德审字［

２００９

］

１２６０

号），导致非标

准意见的保留事项及解释性说明内容如下：

（

１

）兰光科技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将已停业但尚未清算完的两家控股子公司市兰光销售和兰光桑达

２００８

年度重新纳入合并范围，并

对

２００７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由于这两家子公司分别自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停止营业，兰光科技管理层虽已提供了上述两家公

司的相关财务资料，但该两家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已经离职，五洲松德无法对这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

（

２

）兰光科技的控股股东兰光经发及其关联方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占用兰光科技的资金为

４６

，

２７８．６３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已经收

回

４

，

８２０．４３

万元，尚有

４１

，

４５８．２０

万元未收回。重组方银亿控股拟通过以现金代偿、债务转移、重组方担保等方式解决资金占用，截至审计

报告日上述解决方案正在实施过程中。

（

３

）兰光科技由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长期占用巨额资金无法归还，主营业务严重萎缩，连续三年发生大额亏损，累计亏损数额巨大，主

要子公司已停业，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恶化，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兰光科技已在

２００９

年中期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拟

采取的改善措施，大部分到期银行债务已得到和解，但重组方案正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

然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２

、关于“保留事项”将于本次重组后得以消除的说明

五洲松德出具《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留事项在重大资产重组后能得以消除的说明》，认为：

（

１

）对于前述保留事项（

１

），兰光科技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向非关联自然人王国飞先生分

别出售持有深圳市兰光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６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拟向兰光科技大股东兰光经发出售兰光销售

９８．１４％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０４９．８１

万元。兰光桑达、兰光销售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因此该保留事项对兰光科技财

务报表的影响得以消除。

（

２

）对于前述解释说明事项（

２

），根据《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和《以现金代偿债务协议》，拟通过以下安排解决原大股东资金占用：

①

兰光经发拟受让银亿集团对兰光科技的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债权，并以该债权抵销其对兰光科技负有的等额债务；

②

银亿集团以现金代兰

光经发、兰光集团偿还对本公司的剩余资金占用

３０４

，

４２２

，

３９７．７５

元。如果该方案得以实施，兰光科技大股东占用的问题就得以解决，该说明

事项将得以消除。

３

、对于前述解释说明事项（

３

），根据公司的重组方案，兰光科技拟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式

为：兰光科技向银亿控股发行股份，购买银亿控股持有的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如果重组方案得以实施，那么兰光科技就拥有银亿房产的

１００％

的股权。银亿房产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５８

，

２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４

，

１２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１２

，

８３０

万

元，预测合并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为

４１

，

８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为

５１

，

６１１

万元。

因此，如果银亿房产的资产能顺利注入到兰光科技，那么兰光科技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彻底的改变，相关持续经营的解释说明就得

以消除。

（四）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押、担保权益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

毕权属转移手续。

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是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后确定。

勤信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作为评估基准日对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估，并出具了勤信评报［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

告》，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确认交易作价为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

本公司本次向银亿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为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即

４．７５

元

／

股。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的合理性分析

１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勤信评估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

估。勤信评估及其评估人员在本次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或预期的利益，与评估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均无利益关系。勤信评估的评估人员已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勤信

评报［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２

、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假设包括：

（

１

）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

（

２

）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评估对象拟进入的市场为一个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即公开市场，评估对象在公开市场上实现的交换价值隐

含着市场对该评估对象在当时条件下有效使用的社会认同。

（

３

）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评估单位按照原来的使用目的、使用方式持续地经营下去。

（

４

）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守法尽职，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历史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３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目的是为兰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银亿房产的股权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勤信评估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

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次交易的各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通常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由于国内极少有与本次交易直接可比的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

场法。而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

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得出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收益法则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根据企业未来预期收

益，按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换算成现值，并以此收益现值作为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银亿房产的未来收益能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也能合理估算，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

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银亿房产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经综合分析后，最终确定银

亿房产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符合相关评估规范和准则的要求，评估方法合理。

４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的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价值为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以收益法评估的

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价值为

３６３

，

８８７．００

万元，两种方法的评估值相差

３２

，

３３４．５３

万元，差异率为

９．７５％

。通过综合分析，本次所选取两种评估

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但鉴于本次评估是为兰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而收益预测是基于对未来宏观

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及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现行经济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

揭示银亿房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故取本次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为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有关本次以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具体评估方法及增值原因分析详见本报告书 “第五节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情况﹨七、 银亿房产评估情

况”。

５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本次评估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合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具备充分的独立

性和胜任能力，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评估结论合理，符合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且评估定价公

允。

二、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一）本次拟购买资产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按照勤信评估出具的勤信评报［

２００９

］

２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作价，即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３３１

，

５５２．４７

万元。

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银亿房产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本次拟购买资产

２００９

年可实现净利润

４１

，

８６６．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可实现净利润

５１

，

６１０．９４

万元。

据此，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的市净率为

３．８６

倍；交易作价按照前述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计算的动态市盈率为

７．９２

倍，按照

２０１０

年盈

利预测计算的动态市盈率为

６．４２

倍。

１

、从可比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看本次交易定价的合理性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为房地产公司股权，截至本次重组基准日，国内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业中主要上市公司的近期估值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２００９－７－３１

收盘价（元）

市净率（倍）

２００９

年

市盈率（倍）

０００００２．ＳＺ

万科

Ａ １３．３６ ４．６１ ２２．３９

６０００４８．ＳＨ

保利地产

２７．３２ ６．８３ ２８．５９

６０１５８８．ＳＨ

北辰实业

７．１４ ２．８０ ２１．２０

６００３８３．ＳＨ

金地集团

１７．６８ ４．１５ ２５．０５

０００４０２．ＳＺ

金融街

１４．８５ ２．５３ ２１．７８

００００４６．ＳＺ

泛海建设

１７．９４ ４．９６ ５８．８９

６００６６３．ＳＨ

陆家嘴

２８．４４ ６．３２ ４３．３３

００００３１．ＳＺ

中粮地产

１４．１９ ８．１１ ７７．６０

００００２４．ＳＺ

招商地产

３３．１９ ３．８３ ２５．５７

００２２４４．ＳＺ

滨江集团

１６．２５ ７．６１ ２４．２４

０００６６７．ＳＺ

名流置业

９．２９ ２．６７ ３０．９９

６００８２３．ＳＨ

世茂股份

１６．４ １６．４３ ４４．５０

６００３７６．ＳＨ

首开股份

２５．４９ ７．９４ ３２．０５

６００３２２．ＳＨ

天房发展

７．２４ ２．１６ ４５．４４

６００６７５．ＳＨ

中华企业

１８．１７ ６．１０ ２８．３５

６００７４８．ＳＨ

上实发展

１９．７６ ８．２４ ３９．７６

６００５３３．ＳＨ

栖霞建设

７．８８ ３．１９ ２２．８０

６００２４６．ＳＨ

万通地产

１３．０７ ４．５９ １８．７７

６００６４８．ＳＨ

外高桥

１７．９４ ５．１７ ７７．７３

０００６１６．ＳＺ

亿城股份

７．１１ ２．５７ １６．７３

６００３２５．ＳＨ

华发股份

２１．３４ ３．８７ １９．６４

６００２４０．ＳＨ

华业地产

７．８５ ２．５４ ３０．８３

６００２３９．ＳＨ

云南城投

２６．０９ ２１．３９ １１．７５

０００６０８．ＳＺ

阳光股份

１２．３２ ３．７３ １７．５１

００２１３３．ＳＺ

广宇集团

１０．７５ ４．８３ ２５．９８

０００５５８．ＳＺ

莱茵置业

８．９３ ６．７２ １９．０１

６０００５３．ＳＨ

中江地产

８．８３ ４．１９ １９．１３

６００７４５．ＳＨ

中茵股份

９．１６ １０．８５ ２２．０２

６００６８４．ＳＨ

珠江实业

１１．８５ ３．０６ ２２．６７

００２２０８．ＳＺ

合肥城建

１５．９４ ３．３９ ２２．０４

均值

－ ５．８５ ３０．５４

本次交易估值水平

－ ２．４０ ７．４４

注：

①

上述可比上市公司市净率指标选取

２００８

年年报数据；

②

本次交易的市净率等于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除以拟购买资产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根据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１７７０

号银

亿房产《审计报告》）；

③

本次交易的市盈率等于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除以拟购买资产

２００９

年度的净利润（根据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１７７０

号银亿房产《审计报告》）。

通过对比，本公司本次拟购买银亿房产于交易基准日的市净率低于国内主要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净率，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按照

其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计算的市盈率也远低于同类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因此，本次交易标的作价公允，充分保护了本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２

、从市场可比交易看银亿房产定价的合理性

近年来国内

Ａ

股市场中房地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的可以交易估值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交易类型

拟购买资产

净资产值

拟购买资产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率

华远地产

６００７４３

发股收购资产

７３

，

９８７．９２ ２５８

，

８９９ ２４９．９２％

天业股份

６００８０７

发股收购资产

２６

，

１８６．４６ ２８

，

８３４．３９ １０．１１％

美都控股

６００１７５

发股收购资产

２

，

０６７．８９ ２７

，

８９８．５２ １２４９．１３％

华丽家族

６００５０３

发股收购资产

５９６６０．２２ ３４６４７９．９５ ４８０．７６％

香江控股

６００１６２

发股收购资产

４４

，

３９５．１８ １４９

，

０４３．０４ ２３５．７２％

上实发展

６００７４８

发股收购资产

１６３

，

６９７．２６ ４１９

，

１２０．４９ １５６．０３％

天鸿宝业

６００３７６

发股收购资产

２３３

，

１５１．５６ ５９３

，

９４２．５４ １５４．７５％

莱茵置业

０００５５８

发股收购资产

３２

，

０４０．１５ ７２

，

６８３．３６ １２６．８５％

卧龙房产

６００１７３

借壳上市

３８

，

７８７．５７ ７４

，

４５２．２４ ９１．９５％

宜华地产

０００１５０

借壳上市

１０

，

４７２．９１ ４５

，

１１５．１７ ３３０．７８％

ＳＴ

重实

０００７３６

借壳上市

８４

，

２６８．７７ １２８

，

７０２．８０ ５２．７３％

泛海建设

００００４６

发股收购资产

２１４

，

２０２．４２ ７６５

，

７８６．５５ ２５７．５１％

苏宁环球

０００７１８

发股收购资产

１７

，

７４１．１４ ５０９

，

５１７．７４ ２７７１．９６％

海星科技

６００１８５

借壳上市

１４９

，

５５３．３６ ２２０

，

９３０．２０ ４７．７３％

嘉凯城

０００９１８

借壳上市

９１

，

４４１．０９ ４５６

，

８４１．１９ ３９９．６０％

外高桥

６００６４８

发股收购资产

１５９

，

２０５．２３ ４４８

，

２７５．４５ １８１．５７％

ＳＴ

鲁置业

６００２２３

借壳上市

５４

，

９９７．１９ ３１９

，

５０５．５６ ４８０．９５％

天保基建

０００９６５

发股收购资产

２０５

，

８２０．４８ ２０７

，

６９８．９６ ０．９１％

中南建设

０００９６１

借壳上市

２５０

，

７０６．１３ ５０９

，

５４０．５２ １０３．２４％

平均值

３８８．５４％

扣除苏宁环球案例后的平均值

２５６．１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

２８５．８２％

与上述可比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房地产资产的交易相比， 本公司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增值率低于近年

Ａ

股市场房地产资产注入

的平均增值率水平，和扣除苏宁环球案例后房地产资产评估增值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本次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合理，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将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合法拥有银亿房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及土地储备， 此外公司还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陆续获得可供开

发的土地资源，以保证公司未来的长期发展。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具备较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充分说明了本次拟购买银亿房产股权定价的合理性。

（二）本次新增股份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价格为

４．７５

元

／

股，为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的交易均价。本次发行新股符合《重组办法》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定价的相关规定，新增股份的定价具有合理性。

１

、本次发行价格高于对兰光科技的合理估值

兰光科技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指标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５９ １．９９ ２．５１

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４０ －０．６６９ －１．０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９４％ ４６．８４％ ４２．３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７．０７％ －３３．９４％ －４０．５８％

兰光科技自

２００６

年至今，公司净资产规模不断缩小，资产负债率逐年提升，主营业务严重萎缩，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

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兰光科技的持续经营能力已面临重大风险。深交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作出了《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０９

］

９

号），兰光科技因此前三年连续亏损，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起暂停上市。

与兰光科技经营情况逐年恶化相对应， 本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自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９９

元

／

股的高点一路下跌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的

２．３９

元

／

股，随后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起稳回升以及

Ａ

股市场的超跌反弹，兰光科技的股价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暂停上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为

５．５５

元

／

股，其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为

４．７５

元

／

股。但兰光科技的股票价格并未完全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原因在于：此时兰光科技

已连续三年亏损，即将被深交所暂停上市，且公司已无法依靠自身经营以恢复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较强的资产重组预期及市场非理

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公司在即将暂停上市的情况下仍出现二级市场股价一路上涨的情况，造成了股价与公司实际价值的偏离。因此，重组方

银亿控股将所持银亿房产的股权，以前述暂停上市前

２０

日二级市场均价认购本公司发行的股份，充分保护了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增发定价是对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长远利益的根本保护

根据兰光科技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审计报告，公司逾期贷款

１５８

，

６８８

，

１７３．３１

元，因对外担保产生预计负债

５９

，

６８８

，

６９５．０８

元。兰光科技的

银行债务问题已成为困扰公司生产经营和资产重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为解决上市公司的上述债务问题，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银亿集团已经为兰光科技提供资金

１１０

，

１５９

，

６５０．６９

元，用于兰光科技与债

权银行（指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的债务和解，同时兰光科技已归还信达资产

１

，

７９１．５０

万元，兰光科技已和所有银行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协

议，并已全部和解完毕。

通过上述安排，上市公司的银行债务问题得以解决，为公司的后续资产注入创造了条件，银亿控股及其股东为解决上市公司的债务负

担付出了较高的重组成本，充分体现出其重组上市公司的诚意，是对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根本利益的保护。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定价方式符合《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合理、公允，充分保护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本次交易将大幅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十节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所在的行业主要为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但由于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极度匮乏，所欠银行贷款也无法按期归还，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深交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作出《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０９

］

９

号），兰光科技因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起暂停上

市。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

，

８４１

，

４４８．５０

元，比

２００７

年度减少

２８

，

７７４

，

０５８．３６

元；实现净利润

－２２８

，

９０７

，

４８６．３５

元，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２６

，

１４１

，

１２４．７９

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每股收益

－１．４０

元

／

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

０．５９

元

／

股。

从业务构成上来看，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音响制造及销售实现收入

４

，

７２２．１７

万元，比

２００７

年度下降

３２．３９％

；物业管理实现收入为

１

，

０７６．６９

万元，比

２００７

年度增加

１．１９％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本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中，除兰联数码还在正常经营外，其他子公司均已停止经营，目前整个

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主要依赖物业租赁收入来维持。由于公司经营业务全面收缩，公司只保留少量管理人员和财务、出纳、物业管理等关键

岗位人员。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审字［

２００９

］

１２６０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逾期贷款

１５８

，

６８８

，

１７３．３１

元，因对外担

保导致预计负债

５９

，

６８８

，

６９５．０８

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占用本公司的资金余额

４６２

，

７８６

，

２７３．８１

元。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仅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６４９

，

９４８．０２

元，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９９３

，

３８３．１９

元，已无法依靠自身生产经营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极度资金匮

乏所导致的业务萎缩已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为彻底摆脱经营困境，维护包括流通股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拟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通过一揽子解决本公司银行债务和

资金占用问题，同时向公司注入优质房地产资产，全面解决公司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历史遗留问题，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盈利能力的根本

性提升。

二、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入房地产开发业务领域，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所处的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市场及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一）房地产行业概况和业务特点

１

、行业管理体制

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体制主要分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和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管理两个方面。

根据建设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

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各资质等级企业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得越级承揽业务。其中：

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开发项目；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可以承担建筑面积

２５

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承揽业务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宏观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家建设部，主要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制定质量标准和规范。行业引导和服务职能由中国

房地产行业协会承担，主要负责行业自律，为社会和会员企业提供服务，促进行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推动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同时，各

地方政府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局、规划局等负责对房地产项目建设实施行政性审批。

２

、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

１

）主要法律法规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环节包括土地获取、规划设计、建设开发等，与行业直接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

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等。具体到房地产开发的各个阶段，国家均制订了严格的政策法规进行规范，在开发建设、装修、销售、

物业管理、投融资和相关税收等不同阶段和方面均有严格的政策法规。主要相关法规政策包括：《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经济适用房管理

办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等。

为规范房地产行业，促进其健康发展，近几年连陆续出台了相关的土地、税收、金融、信贷等政策，下面列出一些规范房地产开发业务的

主要相关部门规章。

时间 发文部门 文件名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八条政策措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国土部 《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银监会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财政部、国土部 《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银监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按揭贷款风险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若干意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 《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建设部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国家税务总局 征收个人二手房转让所得税通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六

部委

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建设部 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委 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国土资源部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４

日 建设部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

２

）房地产行业的产业政策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产业政策与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发展周期紧密相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当房地产行业处于发展的低谷期时，国家对

房地产行业实施扶持发展的产业政策；

２００３

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出现了结构性的过热时期，国家开始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结构性的调控政策。

①

在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低谷时期，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以扶持发展为主的产业政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我国房地产业处于发展的初期，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以扶持为主的产业政策。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房地产业列入“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相关的重点行业”，

此后，房地产业被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来扶持发展。

１９９８

年，房地产行业在经历了几年的调整后，国家又开始从住房制度改革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来扶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有：

Ａ

、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货币化，逐步建立起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屋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Ｂ

、促进住房消费信贷，个人住房贷款年限延长至

３０

年，多次降低住房贷款年利率；

Ｃ

、取消房屋开发管理费、工程造价审查费、征地安置不可预见费等

４７

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Ｄ

、促进存量房转让市场发展，公房、经济适用房补交差价后可以进入市场流通，形成房地产二、三级市场联动格局；

Ｅ

、制定鼓励居民购房的税收政策。比如，多次降低购房契税税率等；

Ｆ

、允许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

②

在房地产业发展出现结构性过热后，国家在继续肯定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同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结构性的宏观调控

政策。

２００３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出现局部性和结构性的过热，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起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

理，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及土地市场秩序。主要政策有：

Ａ

、自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房地产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而且详细规定了各类经营性用地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程序，明确了法律责任，从而使土地供应行为规范化。

Ｂ

、适当提高房地产开发、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

２０％

及以上提高

到

３５％

及以上。

Ｃ

、 规定建筑商不得为开发商垫资建楼， 开发商开发项目自有资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３５％

， 购房者的月房产支出不得超过收入的

５０％

。

Ｄ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Ｅ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

日，国家税务总局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两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

５％

的营业税。

Ｆ

、银监会要求新开办房地产信托业务必须“四证”齐全，贷款企业房地产开发资质不低于二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不低于

３５％

。

Ｇ

、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设问题，明确规定以前靠“自觉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将强制征收。

Ｈ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国务院及九部委出台了“国六条”和“国十五条”的宏观调控政策，从金融、税收、建设规划设计等方面对房地产业实施

结构性的调控。

Ｉ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建设部颁布了《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建住房结构比例：各城市年度新审批、新

开工的商品住房总面积中，套型建筑面积

９０

平方米以下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

７０％

以上。

Ｊ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征收个人二手房转让所得税通知》，对二手房转让税将强制征收；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起以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进行清算。

Ｋ

、

２００７

年国家对贷款基准利息上调六次，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

１４．５％

，并将于

２００８

年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并同时加大经济

适用房及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加强开工住宅项目的套型建筑面积

９０

平米占总住宅面积的

７０％

以上的政策落实。

以上政策对开发企业的主要影响在于：首先，

２００７

年的调控政策将进一步调整住宅市场的产品结构，今后几年企业开发的住宅产品将

主要面对中等收入人群，开发利润率在一定时期内将受到影响；其次，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负债水平普遍较高，加息直接增加了房地产开

发企业的资金成本；第三，我国土地紧缩政策将长期持续存在，土地由协议转让转为公开转让、地价必须在短期内全额支付使房地产开发企

业获取土地的成本趋于上升；第四，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在一定时期内将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但也同时降低了开发企业的利润率。因此，开

发企业要保持持续增长的业绩，就必须通过公司财务杠杆的有效利用、资本使用效率和项目开发效率的提高，以提高财务杠杆和资产周转

率来提高公司的业绩。

以上各项政策的出台后，各地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价格上涨放缓，局部有所回落，消费者的购房行为回归理性，开发商的投

资行为趋于冷静，投机者的炒房行为得到遏制，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房地产价格呈现震荡整理的局面。从长远看，这种调整将有利于

房地产业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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